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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47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
南海区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2015年
第一次监督执法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有关单位：
为配合做好《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全国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监督执法检查的通知》的迎检工作，根据建设部、省、市及我区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有关文件以及《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5年度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我局决定近期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监督执法检查。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安排
（一）检查时间：5月13日至5月15日。
（二）领导机构：为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工作，本次检查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常务副局长林健担任，副组长由关胜副局长、肖筱刚副局长担任，质安科、建管科和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负责人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三）检查人员：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作人员和区建筑施工安全巡查专家组成。
二、检查范围
住宅工程、公共建筑工程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三、检查内容
（一）受检工程参建主体市场行为情况
1.建设单位执行招标投标程序、发包工程的情况。
2.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单位承包、分包工程的情况。
3.各责任主体现场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与企业依法建立劳动关系情况、到场履职情况。
4.建设单位与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单位之间的工程款项拨付情况；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与劳务分包单位的工程款及劳务费支付情况；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
5.主要建筑材料采购情况。
重点检查项目各方主体的市场行为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上述相关资料在检查时不能当场提供、检查后限时内不能补交的，视同没有此类材料，按违法行为予以认定。
（二）在建工程实体质量情况
1.建设项目施工资料记录和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施工试验报告、日志、质量验收记录等。
2.建筑材料进场验收及见证取样制度执行情况。 

3.工程建设执行强制性标准、实体质量控制情况。
（三）建筑材料质量情况
对钢材、建筑用砂、安全网等产品进行抽检。
四、其他事项
（一）请所有在建项目，填写好《受检工程基本情况表》（附件1），并按附件2-4准备好相关资料放置于施工现场备查。
（二）被抽查项目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必须到场，提供上述相关资料，接受检查组的询问检查。
（三）请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配合做好本次监督执法检查对工地现场材料的抽检工作。
附件：1.受检工程基本情况表
      2.各方主体项目现场须提供材料清单
      3.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检查表
      4.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检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4月29日
（联系人：林淑华，联系电话：8622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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